
低空经济

新应用场景的法律完善

当前， 低空领域犯罪隐蔽性高、 技术性强、

危害性大， 例如无人机非法获取国家秘密、 干扰

公共无线电通信等风险， 对关键基础设施、 公共

安全甚至国家安全构成威胁。

本期 “圆桌论法” 聚焦与低空飞行安全相关

的违法犯罪， 从法律规范、 行为定性、 如何治理

等视角进行研讨， 为平衡低空经济的发展与安全

提供有益思路。

低空产品

及相关人员的概念
李建伟： 如何进一步做

好低空领域的法律保障，我

认为应做好六个统筹。

一是统筹好发展和安

全。 这就需要行政和刑事法

律的介入，在这个过程中，我

们不仅要打击低空领域中危

害安全的行为， 也要打击危

害低空经济健康发展的行

为。

二是统筹好目标与问

题。 目前，低空经济的目标是

拓展人类社会活动的空间，

但同时， 我们也关注到低空

经济的发展所带来的经济、

科技、数据、公共安全、恐怖

主义、军事等方面的风险。 我

们应该统筹好目标与问题。

三是统筹好特别与一

般。 低空领域的人员应当具

有相应的资质， 有更多的行

政方面义务等前置规定，因

为在该领域中，一旦发生

事故， 造成的影响和

后果都是非常巨大

的， 需要进行更高程

度的法律责任设定与

规范。

四是统筹

好行政和刑事

领域的衔接。

对 于 低 空 领

域， 在人员资

质、 低空航空

器 的 飞 行 高

度、 路线和空

域等行政相关

立法规范上需

要做好做足。

刑事处罚是最

后的防线。

五是统筹好打击和防

范。 刑罚处罚并非我们的目

的， 我们希望通过刑罚处罚

来实现社会预防。

六是统筹好国家立法与

授权立法的关系。 在国家授

权立法的框架下， 依托浦东

新区立法权， 可以对低空经

济发展立法做出探索。

毛玲玲： 在低空经济领

域中， 为了更好地保障低空

经济的发展， 我认为需要更

好地建立起低空经济产业发

展中的法律风险分配机制。

其一， 是产业链条的法律风

险分配。 在低空经济中，整个

产业链既包括设计者、 生产

者、销售者和维修者，还包括

运营单位、具体操控员等，需

要思考如何给这些人员及所

属单位合理分配法律风险。

其二， 是监管职能和责任的

合理分配。 低空经济涉及航

空安全、 公共安全和国家安

全， 分属不同的监管权属和

层级， 对某种行为危害性的

评价和责任主体的认定应协

调一致。 其三，是安全底线与

创新发展的风险平衡。 低空

经济是国家重点发展的战略

性新兴产业， 但低空飞行关

系航空安全、 公共安全和国

家安全。 因此，要做好安全底

线与创新发展的平衡， 从业

者需严格遵守资质要求，监

管部门应持续完善制度设

计， 从而推动低空经济健康

有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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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空飞行

相关违法犯罪的法律适用

顾佳：对于无人机“黑飞”“违飞”

等行为，我认为可能涉及间谍罪、为境

外窃取国家秘密罪、 过失以危险方法

危害公共安全罪等罪名。

“黑飞”和“违飞”通常发生在禁飞

区， 在定罪时要充分考虑国家设立禁飞

区的特定目的和行为人的主观故意或过

失，确定具体案件侵害的法益，从而准确

定罪。

例如， 操纵无人机携带摄影录像设

备，窃取我国军事秘密，就可以间谍罪或

者为境外窃取国家秘密罪等罪名进行定

性。 如果行为人没有检查相关标志，没有

确认禁飞区， 但飞行地点客观上属于禁

飞区，其主观上究竟是过失，还是属于意

外事件， 要结合案情具体讨论。 总体而

言， 我认为行为人主观上还是以过失为

主。 行为人有义务对飞行区域进行核

实，对飞行条件进行确认，如果违反了

相关规定，就可能构成过失犯罪。当然，如

果没有造成后果， 我建议不作为犯罪处

理，可以认定为行政违法。

王虹：对于低空危险飞行行为，我认为

可以从立法角度对“危险驾驶罪”进行修正，

使得该罪名可以适用于低空飞行领域。 一方

面，低空领域的危险飞行行为不能直接适用

危险驾驶罪。 因为危险驾驶罪发生的空间为

“道路”，且刑法未对危险驾驶罪设置兜底条

款。 但另一方面，“驾驶”一词的基本含义是

操控交通工具， 其中当然包括操控飞行器，

因此，适用危险驾驶罪不会超出社会相当性

的理解和预期。 换言之，通过立法修正，可以

将低空危险飞行行为纳入危险驾驶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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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虹：关于无人机是否

属于航空器，从国际公约的

规定来看，1919 年《巴黎公

约》对航空器的定义并没有

明确限定航空器的飞行高

度或用途，所以从文义解释

的角度来看，航空器的概念

可以覆盖无人机 、eVTOL

等低空产品。 从行政法规与

民航规章来看，《无人驾驶

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

《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

空中交通管理办法》都把无

人驾驶航空器定性为航空

器。

关于航空人员的定义。

根据《民用航空法》第 39 条的

规定，可以将操控无人机或者

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eV－

TOL） 的人员认定为航空人

员。

但是，从刑法保护的具体

法益、罪刑相适应的基本原则

以及部分小型无人驾驶航空

器本身的特点来看，在涉及无

人驾驶航空器犯罪时，应当同

时考虑对航空安全造成实际

危害的大小，必要时可将无人

机、eVTOL 等航空器分级分

类，根据对法益造成的实质侵

犯，来判断属于危害航空器犯

罪还是侵财类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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